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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論 文 導 讀  

 

網路內容管制與言論自由 

─以網路中介者的角色為討論重心 
 

 編目：憲法 

出處 月旦法學雜誌，第 192 期，頁 63~80 

作者 劉靜怡教授 

關鍵詞 網路中立性、網路中介者、內容管制、言論自由、新聞自由、編輯裁量 

摘要 

寬頻服務業者、網路服務業者及搜尋引擎業者等網路中介者，近年來基於各種網路

管理理由，針對網路內容或資訊採種種過濾或篩選的作法日益普遍，本文的關切重

點，將以憲法言論自由的角度出發，說明網路中介者對於網際網路上的發言者和資

訊接收者，到底帶來了哪些影響，以及「是否應該」和「如何」針對網路中介者的

上述行為予以適當規範。 

重點整理 前言 

在數位時代裡，「寬頻服務業者 BSPs」、「網路服務業者 ISPs」，

甚至「搜尋引擎」所扮演的「網路中介者」角色日趨重要。這

些網路中介者近年來基於各種網路管理的理由，針對網路內容

或資訊所採取的種種過濾或篩選的行動，對於網際網路上的發

言者和資訊接收者帶來了哪些影響，以及「是否應該」和「如

何」針對網路中介者的上述行為予以適當規範，成了網際網路

言論自由領域中近年來備受關注的重要議題之一。 

網際網路朝大眾傳播媒介模式發展的結果，也使網路中介者的

重要性日益增加，網路服務業者本身開始建立垃圾信件及惡意

程式的過濾機制，便是具體的實例之一。寬頻服務提供者藉由

給予高低不同的順位或依據不同資訊內容進行定價的方式，偏

好特定內容或應用服務的做法，對於不少學者來說，便是值得

關心的言論自由議題。關切網路世界言論自由者，不僅對於寬

頻業者、網路服務業者和搜索引擎藉由傳輸順序、傳輸速度和

操弄搜索結果而影響言論環境的能力感到憂心，對於檔案分享

和社群網路平台的開放近用問題也相當關注。如何確保網路使

用者不需要任何中介者的認可或同意，就可以直接與不特定大

眾進行溝通的場域這樣的角色，不難想像會是主張網際網路健

全發展方向者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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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中介者的自主

必要性 

(一)主張政府應該對網路中介者予以管制的立場，基本上是強調

透過網際網路自由傳輸言論內容和應用服務的重要性，也就

是終端使用者，才是憲法所保障的言論自由應該關切的中

心。在維護參與網路活動者的言論自由和資訊取得自由時，

也保障網路中介者一定程度的「編輯裁量權」，得以迴避法

院認為縱使具有市場力量的中介者有成為私人審查者的危

險，也不足以正當化對其編輯裁量權予以管制的立場。 

(二)對主張網路中介者不應受政府管制者來說，網路中介者可以

發揮協助使用者識別及選擇其先前並不知曉其存在但可能

感興趣的資訊和內容的功能。但不同的網路中介者，在編

排、呈現資訊和內容的編輯立場上，可能各不相同，而不同

的立場，便是過濾和箝制的隱憂所在。 

(三)再者，「編輯裁量權」這個在新聞自由領域裡向來被視為媒

體言論自由保護底線之一的原則，也往往是反對管制網路中

介者的理由。其主要是認為掌握編輯裁量權的網路中介者，

可以有效促進網路使用者近用其想要取得的資訊或想要傾

聽言論的能力，而且可以阻絕其不想要看到或聽到的資訊或

內容，亦即具有降低網路使用者在近用網路資訊或內容時所

面對的協商成本之功能。 

(四)美國聯邦最高法院特別指出政府不應該偏好某些特定類型

的言論，而這也是網路中立性原則的基本要求。本文認為在

討論網路中介者應受言論自由的保護程度時，此一聯邦最高

法院未曾改變的初衷，實在不是我們該輕忽的原則。 

重點整理 

搜尋引擎的網路中

介者地位及其言論

自由爭議 

(一)對於網路使用者來說，挑戰搜尋引擎在網路內容與資訊蒐集

與操縱上的主導性，可以說是維護網路言論自由不可迴避的

一環。由於搜尋引擎具有操縱搜尋結果排列順序的能力，因

此幾乎可以說是任何網路內容或資訊提供者，也就是言論自

由架構下的發言者，都會受到搜尋引擎的影響，影響到其訊

息傳達給身為潛在接收者的網路使用者。從言論自由的角度

來看，搜尋引擎業者會以言論自由當作其不受政府規範的依

據，並非意外，然而搜尋結果的排列順序，是否應該受到言

論自由的保障，卻不無討論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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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搜尋引擎的網路中

介者地位及其言論

自由爭議 

1.首先，搜尋引擎的主張言論自由的保障，不見得具有充分

論據，憲法言論自由的保障針對具有內容「篩選中介者」

功能的網路中介機制，並非絕對的保護。從法律層次來說，

立法者應該仍有頗為寬廣的空間，不至於觸動言論自由保

護最低標準的管制模式可資選擇。換句話說，這類涉及搜

尋引擎業者搜尋結果如何呈現的管制措施，充其量只能說

是「內容中立」的管制措施而已，在選擇適用違憲審查標

準時，不可不察。 

2.其次，言論自由並不禁止政府採取必要的管制手段，以達

到避免私人利益透過物理上控制重要傳播管道此一方式，

妨礙或限制資訊和觀念的自由流通的結果出現。在某些情

況下，搜尋引擎這類網路中介者，的確扮演在物理上控制

重要傳播管道的角色，而此一實質上的資訊和觀念流通控

制功能，和法院向來允許政府對傳播媒體施以一定管制或

要求所依循的正當性基礎，其實並無二致。 

3.雖然搜尋引擎所搜尋到的網頁內容，的確屬於言論自由關

切的範疇，不過此一事實卻不足以讓搜尋引擎引用作為可

以任意操縱搜尋結果和排列順序的正當理由。如果再加上

搜尋引擎在面對諸如網路內容責任或著作權侵權責任爭議

時，向來主張自己僅係扮演傳遞內容和資訊的平台或管

道，更證明上述事實不足以支持搜尋引擎以言論自由「禁

止強迫發言」或保護「不表意自由」的理由，來迴避政府

對網路中介者的管制措施。 

4.本文認為，從既有的言論自由原則來看，搜尋引擎的搜尋

結果及其排列順序，雖然包含某種程度的表達元素在內，

但是其頂多只是一種指引使用者找到網路搜尋目標、不具

太多內容意涵的表現形式，本質上不具有內容命題的意

義，實在是很難被歸類為受到言論自由保護的言論。 

(二)和過去被法院認定為違憲「強迫發言」和侵害「不表意自由」

的判決不同的是，在既有的搜尋引擎爭議中，主張被迫發言

的個人(即搜尋引擎業者)，和受到憲法增修條文第 1 條保護

的言論之間，並無必然的連結關係。當搜尋引擎主張自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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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搜尋引擎的網路中

介者地位及其言論

自由爭議 

身僅是被動的內容或資訊傳輸管道或平台時，實無可能被認

定為與其所排列出來的搜尋網頁內容有關聯性，也就是說，

搜尋引擎不可能以發言者的地位或具有編輯判斷權能者的

地位，被認定為與其協助搜尋到的網頁內容有關聯性。搜尋

引擎因應使用者的搜尋需求而進一步產生搜尋到的網頁的

特定排列結果，是一種幾近於觀察性質的結果，本身所包含

的言論自由成分相當有限，倘若任其受到言論自由的充分保

障，那麼其後果很可能將是會導致不表意自由原則的發展失

控。 

(三)另有主張認為，搜尋引擎排列出來的搜尋結果，應該被當作

主觀的「意見」來保護，而不應該以「客觀」標準來要求其

符合一定條件。然而將搜尋結果定位成是非屬客觀的主觀內

容或資訊排列，其推論結果是不是就直接等於其為受憲法增

修條文第 1 條保障的意見或言論，不無可疑。畢竟搜尋引擎

的搜尋結果如何排列，對於網路使用者來說，其內涵和書

評、影評、藝評甚或其他評論意見的性質相較之下，恐怕仍

有相當差距。更重要的是，如果被定位成意見，那麼其應該

具有一定程度的對話可能性；然而實際上，搜尋引擎的搜尋

排列結果，並非是具有「對話意義」的內容表達，殊難想像

搜尋結果和網路使用者之間會產生任何具有實質意義的對

話可能性。同樣地，正因為搜尋引擎的活動所隱含的表達因

素相當低，倘若將搜尋引擎排列結果所施加的管制措施，認

定為違憲的言論箝制措施來看待，也可能將言論自由原則發

展帶向失控的方向。 

重點整理 

政府管制網路中介

者的規範模式選擇

空間 

網路中介者在現行法制中的定位，也是其主張享有言論自由而

不受規範的依據之一。立法者認為在特定情形下，要求網路中

介者為網路使用者所提供的內容或資訊負責，是成本過高、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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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理 

政府管制網路中介

者的規範模式選擇

空間 

足採用的規範模式。從某個角度來看，此種規範模式下，ISPs

等於是有權自訂其內容標準，而且可以免於絕大部分的侵權法

律責任。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假如政府有心管制網路資訊或言

論，ISPs 的中介者地位也是政府可以運用之處。因此，在立法

設計上，視具體規範對象和議題之不同，有不同的立法決策。

換言之，從近年來的立法趨勢來看，似乎立法者所追求的政策

目標為何，往往高於言論自由保護的考量。 

從近年來的網際網路立法趨勢來看，既然個別網路言論發表者

或資訊傳播者的非法行為，原則上應該被當作和網路中介者無

關來看待，那麼對於合法的個別網路發言者或資訊傳播者的言

論或行為，網路中介者也不該具有任何干涉的權力。倘若我們

肯認內容多元化是言論自由追求的理想之一，那麼避免具有主

導力量的網路管道成為達成內容多元化的障礙，將是能否維護

網路自由的關鍵之一。 

在目前這個網路中介者已經成為一般大眾日常數位生活不可或

缺的時代裡，網路中介者所採行的種種網路管理措施，對於網

路使用者來說均具有某種程度以上的言論自由意涵。不管是

BSPs、ISPs 或者搜尋引擎，均有相當高的誘因去採行程度不等

的差別待遇、對於和業者本身親疏關係不同的業者和使用者提

供不同的網路近用服務或內容服務。對於此種日益明顯的現

象，倘若缺乏適當的規範架構和具體措施，要求 BSPs、ISPs 和

搜尋引擎等業者的網路管理相關措施必須符合一定程度的透明

性，並且負擔一定程度的責任，這些業者都很可能有意無意地

將網路管理的必要性無限上綱。其結果就很可能不僅僅對特定

封包遲延或搜尋結果排列順序差異而已，而是可能使得某些特

定的網路資訊、內容或封包因此遭到阻絕或落失的命運，其行

為本質已經跨越言論自由的底線，卻未受到應有的監督。只要

搜尋引擎之類的網路中介者繼續在網路社會裡扮演重要的中介

角色，那麼如何為網路中介者設計適當的規範架構和具體管制

措施，便是我們難以迴避的問題。倘若不嚴肅思考此一發展趨

勢，而是任由網路中介者的規範辯論止於過度流於機械推理式

的言論自由表面化辯論，將是最不智的選擇。 

考題趨勢 

言論自由相關議題向來是憲法一科考試的常客，加上近年網路空間的言論自由爭議

層出不窮，建議同學對網路空間的特性與言論自由理論的連結，在法律適用上要多

留心。作者由憲法保障言論自由的角度出發，檢驗網路空間上所發生相關問題，得

否以傳統言論自由理論作解決，並證明政府若對於網路中介者施以管制，並不當然

違反言論自由。此一問題在我國憲法學界中屬於非常新穎的問題，極具參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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